
B6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小学男生侵害女生不担责？

律师：监护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

据 《楚天都市报 》 报道 ， 近

日 ， 陕西蓝田县一小学女生小花

（化名）， 在校内遭 4 名男生侵害。

蓝田县公安局出具的一份不予立案

通知书显示， 由于 4 名犯罪嫌疑人

均未满 14 岁， 故不追究刑事责任。

不予立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小花家长又该如何维权？ 记者采访

了律师和教育专家。

小学生在学校被侵害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 5 月 27

日下午， 在学校上课时， 课堂没有

老师， 小学女学生小花被 4 名男生

拽到男厕所实施侵害。 小花从男厕

所出来， 被一名男老师看到， 男老

师问明情况告诉校方。

后来学校通知了小花父亲， 小

花父亲立即报警 ， 并将小花带回

家。

6 月 1 日， 蓝田县公安局给小

花父亲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 通知

书上显示 ： “2020 年 5 月 27 日 ，

蓝田县小花被强奸案， 我局审查认

定， 犯罪嫌疑人均未满十四周岁，

无刑事责任能力， 不需要追求刑事

责任， 决定不予立案。”

报道中还提到， 4 名涉事的男

学生全部已经转学， 事发学校负责

人已被停职， 涉事任课教师和班主

任被行政警告。

记者多次拨打蓝田县教育局办

公室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给

蓝田县教育局和公安局官方微博私

信， 目前未收到回复。

无刑责符合法律规定

北京市新桥 （武汉） 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蔡青律师表示 ， 根据

《刑法》 第 17 条规定， 已满 16 周

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称

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4 周岁

不满 16 周岁的人， 只有在犯故意

杀人 、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 、 强奸 、 抢劫 、 贩卖毒品 、 放

火、 爆炸、 投毒罪的， 才应当负刑

事责任， 称不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不满 14 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

会的行为， 都不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 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蔡青律师表示， 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 蓝田县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是有法律依据， 符合法律的规定。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资深刑事

律师付成晨也表示， 在现有的法律

框架下， 对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

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确实没有法

律依据。

付成晨律师称， 《刑法》 第十

七条规定， 可以责令未成年人家长

或者监护人对其加以管教； 在必要

的时候， 政府也可以介入进行收容

教养。

另一方面， 国家层面也一直在

积极收集未成年犯罪的各项数据，

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刑事责任年龄

降低是否可行的问题。

监护人应当赔偿

那么受害人小花和其家长， 该

如何维权呢？

蔡青律师称， 根据 《侵权责任

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 。 故本案中 ， 因 4 名男生未满

14 周岁对小花进行的强奸行为 ，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

任 ， 给小花造成身体和心理损害

的， 应当由 4 名男孩的监护人进行

民事赔偿。

付成晨律师说，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

法部印发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的通知》 也明

确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

而造成的人身损害， 为进行康复治

疗所支付的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 误工费等合理费用， 未成年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提出

赔偿请求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因此，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不能

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 受害人的

监护人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对方

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学校应加强相关教育

事发地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

构， 是否有责任？ 记者采访了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专家范先佐教授。

范先佐教授表示， 事发学校存

在管理和教育方面的责任。 现在社

会不断发展， 经济条件变好， 生活

条件改善， 各种信息发达， 有些孩

子成熟比较早， 因此学校的教育也

必须跟上。 对于生理发育期的孩子

来说， 学校需要从生理教育、 性教

育以及安全教育、 法律法规教育等

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提升， 不

单单教授课本知识。

另外， 家长教育孩子也要跟上

时代发展， 不能单纯依靠学校， 需

要与学校配合。

（刘孝斌）

24元车费仅花 5元？ 律师：低折扣代叫网约车涉嫌违法
据“华龙网”报道，近日，有市民

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兜售一种超便宜

的代叫网约车服务， 只需支付常规

车费的三到五成，就能打到滴滴、曹

操、T3 等多个平台的车。 为什么会

有这种便宜可捡？有没有安全隐患？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低价代叫体验各不同

“5 折代叫，全国约车。 ”重庆市

民王女士近日意外发现了这样的

“好事”，好奇之下，她进行了一次尝

试。

王女士的行程是从巴南万达到

九公里轻轨站。 代叫者让她发了详

细的起点终点位置和手机号码、平

台报价截图， 不到一分钟就为她叫

到了一辆曹操专车。顺利下车后，代

叫者只收了王女士 5 块钱， 让王女

士进行微信转账支付。

尝试代叫服务的还有市民程女

士， 但她在用车时却遇到了麻烦。

“我最近通过代叫约了一辆 T3 快

享，司机刚刚接单就打来一个电话，

问我叫车时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

一时没有答出来，说是朋友代叫。 ”

司机告诉程女士， 她这种行为

是非法代叫， 平台最终可能收不到

钱，于是取消了订单。

代叫背后隐藏产业链

这么便宜的代叫背后， 是什么

逻辑？非法的话，又主要是因为什么

非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在网上找

到一名声称可以转让代叫技术的网

友，在记者支付 168 元“学费”后，这

名网友向记者讲述了代叫服务的

“操作流程”。

“代叫服务其实有一条完整产

业链，我们（代叫者）只是产业链的

最后一环。 ”该网友称，产业链的上

游是“卡商”和“料商”，他们通过非

法渠道获取用户信息， 将其制作成

可供使用的支付宝账号和手机号

码， 代叫者从他们手中购买这些账

号， 再通过建立打车优惠群或发帖

等方式招揽乘客进行约车， 最终将

车费收入囊中。

该网友透露，对代叫者而言，主

要是抓住了网约车平台的漏洞，每

次都用购买来的全新账号叫车，根

据乘客的行程要价， 但并不支付给

司机和平台，等乘客下车后，号码停

用，平台收费无门，只有把车费赔付

给司机。

对此， 滴滴出行工作人员向记

者证实， 乘客乘车 7 天内未支付车

费， 平台会将司机应得部分先行垫

付给司机，随后平台等待乘客支付，

先行保障司机权益。“多数代叫者就

是钻了这个空子。 ”

滴滴出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滴滴一直在关注打击非法代叫行

为。 2018 年，滴滴成立“打击黑产专

项组”，配合全国警方打击违规代叫

车、虚假注册等违法行为。目前已经

破获案件 50 余起，抓获嫌疑人 800

余名。

据媒体报道，2019 年广东省公

安厅曾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广

东警方侦破的一起网约车 “黑产代

叫”诈骗案，共计 98 名犯罪嫌疑人

落网，查证的损失达 400 万元。

重庆市中标律师事务所常岩律

师接受采访时表示， 代叫者利用网

约车平台，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来盈

利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 可能被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数额特别巨大（五十万元以上）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卡商”“料商”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别人

信息，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律师提醒注意隐私泄露

在整个代叫过程中， 乘客看似薅

了羊毛，没有任何损失，事实果真如此

吗？ 常律师表示，对乘客而言，将电话

号码等发送给代叫， 无形中已经暴露

了大量个人信息，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

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乘车时个人安全

也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乘客清楚代叫

违法依然多次使用，会涉嫌诈骗犯罪。

对此，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民警提

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代叫行为，

受害方涉事网约车平台可以向当地公

安机关报案，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余志斌）

七旬老人滞留医院近两年
律师：子女可能涉嫌遗弃罪

据 “荔枝网” 报道， 2018 年 9

月， 南京紫金医院收治了一位因脑

出血而神志不清的老人， 经过近两

年的治疗， 这位 77 岁的老人病情

得到控制， 却一直处于半植物人的

状态。 令人不解的是， 老人的三位

子女一直拖欠费用， 医院多次下达

老人的出院通知， 也无人搭理。

子女闹矛盾 老人没人管

这个老人名叫邓加林 ， 今年

77 岁， 两年来， 他一直孤独地躺

在病床上， 吃喝拉撒都只有护工照

顾， 一些医疗支持已经基本停滞。

南京紫金医院医生潘兴明告诉记

者 ， 患者处于典型的微小意识状

态， 疼痛刺激下患者有一些定位反

应， 视觉方面也有一些追踪反应。

邓加林的原发病是脑出血病人， 目

前病程将近有两年时间了。

2018 年 8 月 ， 邓加林因溺水

导致脑出血， 也因此出现了神志不

清的情况。 同年 9 月， 他从南京脑

科医院转入紫金医院接受脑复苏治

疗。 “脑出血的治疗康复过程中，

前六个月是非常好的恢复期， 6 个

月以后到一年属于后遗症期， 这个

患者基本有两年时间了， 康复已经

很难进一步下去了。” 潘医生告诉

记者， 医院一直建议家属把老人接

回家居家护理或者送养老院护理更

妥当。 但是邓加林的三个子女就是

不肯出面结算费用。

邓加林的三个子女为何不肯出

面结算医疗费用， 为老人办理出院

手续呢？ 记者联系到邓加林的大儿

子和二女儿。 原来， 对于老人出院

费用谁来承担， 三个子女一直争执

不下。

6 月 11 日上午 ， 医生现场给

大儿子打了电话， 催问何时来补缴

费用， 何时接老人回去？ 对此大儿

子表示， “你们最好起诉我们。”

他在电话中表示， 二妹在处理

意见上跟他和三弟不一致。 本来说

好出院时三人分摊费用， 可是二妹

不愿意出那一份。 父亲的身份证、

银行卡、 医保卡等都在二妹那里保

存， 父亲做手术一开始是家属垫付

费用， 然后通过医保报销， 报销的

费用有十来万元， 目前全部掌握在

二妹手上。 这种情况下， 二妹不愿

意掏那一份出院费用， 他们兄弟自

然也就不愿意帮她垫这个钱了。

老邓的女儿表示， 多年来一直

是自己在照顾父亲， 父亲的老宅也

是自己出钱翻建的。 “我和父亲感

情很深， 住院这两年除夕我都在医

院陪父亲。” 她说， 早期很多治疗

费用和其他费用都是自己在垫， 相

比之下， 两个兄弟出力少多了。 她

表示 ， 就算是报销的费用在她那

儿， 但肯定还是自己出得多一些。

老邓的三儿子告诉记者， 主要

是账目没算清楚 ， 所以没达成一

致。 不过他和哥哥还是愿意继续协

商。 记者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老邓

的女儿后， 她也表示可以继续和兄

弟协商解决此事。

若情节恶劣 涉嫌遗弃罪

在邓加林老人所在的南京江宁

秣陵街道吉山社区， 记者了解到，

2018 年 8 月 ， 老人溺水意外发生

后， 刚入院治疗了十几天， 房子的

拆迁补偿方案下来了。 老人分得了

210 平方米的安置房和 30 多万元

的补偿款 。 三个子女初步约定 ，

150 平方米的安置房归二女儿， 另

外 60 平方米的安置房和补偿款由

两个儿子分摊。

社区负责人邓可荣说， 他们多

次召集兄妹三人到社区， 希望能解

决拆迁利益分配， 尤其是老人出院

和以后护理的问题。 “每次喊了都

来， 可是来了之后说不了几句就吵

了， 总是不欢而散。”

鉴于老人目前神志不清的状

态， 为了保障他的利益， 当地政府

暂时为其保管拆迁补偿款， 补偿的

安置房也仍在老人的名下。

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波

认为， 老人的三个子女即便达成财

产的分配协议， 也是无效的， 因为

被拆迁人是老人， 三个子女在老人

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私下协议分割

老人的财产， 属于法律无效行为。

目前老人处于半植物人状态， 子女

们如此对待老人， 既不提供住院费

用， 也不把老人接走出院， 涉嫌遗

弃罪。

在抚养自己长大的年迈父母面

前，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孝心， 而

不是自私自利！ 希望老人的子女们

能搁置矛盾， 给予年迈的父亲更多

的关心！ 毕竟身为子女的你们， 也

有老去的一天。 换位思考一下吧！

（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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